
※ 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欲詳細瞭解本商品銷售之其他應注意事項及本公司公開之相關資訊及說明，您可選擇親洽本公司服務據點
或至網址www.transglobe.com.tw查詢，並請參閱本簡介末頁之注意事項。

※

三狀態，保障全面

生 理 功能 障礙、認知
功能障礙、完全失能，
面面俱到更到位

一次給付保額12倍，
整筆金額自主運用，
靈活規劃彈性大

每月給付保額1倍，可
選 擇 給 付 1 0 年 或 2 0
年，照護期間有依靠

一次金，即時支援 分期金，長期照護

LCE 醫療保障

全球人壽鑫享照

1/6

長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

鑫享照



使用長照服務者，每年增加超過10%！

38.8

13％

110年 111年 112年 113年

單位：萬人
44.0

50.5 55.8

15％
10％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長期十年計畫2.0-長照服務使用者人口學特性

照護人數年年增

照顧歷程平均7.8年，就要800.6萬~1,343.4萬元！

薪資損失

每月約6.5萬元

收入中斷
照顧家人

一次性費用

約5萬元

照護服務費

每月約2萬~7.8萬元

設備添購 居家
服務費用輪椅

電動床
氣墊
特殊衛浴器材等

居家照顧
社區照顧
機構照護

材料費
尿布
營養品/日用品
醫療用品等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106年老人狀況調查主要家庭照顧者調查報告/中華民國統計資訊網(薪資與生
產力統計-114年7月工業及服務業每人每月總薪資)/保發事業發展中心_長期看護保險制度與推動研究

照護費用很驚人

台灣有長照需求的家庭中，54.9%完全仰賴家庭照顧，平均照顧年數7.8年！

資料來源：衛生福利部公布105年長期照顧電話民調結果/衛生福利部106年老人狀況調查主要家庭照
顧者調查報告

照護時間很漫長

5年~未滿7年
15.57%

7年以上
38.59%

3年~未滿5年
14.93%

2年~未滿3年
8.53%

1年~未滿2年
10.45%

未滿1年
11.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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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照警訊響起，你準備好了嗎?



「分期保險金給付屆滿日」係指下列兩款保單週年日較早到達之日：1.自免責期間屆滿後或診斷確定完全失能後第一個
保單週年日起，經過要保人投保時所選擇之分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後之保單週年日。2.被保險人保險年齡達100歲之保單
週年日。

註2.

被保險人符合長期照顧狀態且免責期間屆滿或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度
之一者，本契約效力即行終止，本公司仍依保單條款約定給付各項保險金。下述之
「保險金額」係指診斷確定日當時之保險金額。
若被保險人同時符合保單條款約定之長期照顧狀態及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
度之一時，本公司僅給付完全失能一次保險金，不給付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

「免責期間」係指被保險人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經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為長期照顧狀態之日起算，且持續符合長期照顧
狀態達90日之期間。

註1.

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保險範圍

完全失能狀態

分期保險金給付期間(10年/20年)
生效日 診斷確定為完全失能狀態 次一保單週年日

12倍 1倍
完全失能一次保險金

給付項目

完全失能
一次保險金

完全失能
分期保險金

給付說明 給付金額

完全失能分期保險金
每月給付保險金額

1倍

每月給付
保險金額

保險金額

12倍
保險金額

分期保險金給付屆滿日

經醫院醫師診斷確定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完全失能程度之一者。

被保險人同時致成保單條款附表二所列二項以上完全失能程度者，本
公司僅給付一項完全失能一次保險金。

完全失能一次保險金的給付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一次為限。

申領完全失能一次保險金之被保險人，自診斷確定完全失能後每屆保
單週年日仍生存者。
分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可選擇10年或20年。
給付期間不超過分期保險金給付屆滿日註2之前一日。

長期照顧狀態

免責期間90日 分期保險金給付期間(10年/20年)
生效日 診斷確定為

長期照顧狀態
免責期間屆滿 次一保單

週年日

12倍 1倍

長期照顧
一次保險金

給付項目

長期照顧
一次保險金

長期照顧
分期保險金

給付說明 給付金額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每月給付保險金額

1倍

每月給付
保險金額

保險金額

12倍
保險金額

分期保險金
給付屆滿日

經醫院專科醫師診斷確定符合保單條款約定之長期照顧狀態，並於免
責期間註1屆滿時仍生存且持續符合長期照顧狀態者。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的給付於本契約有效期間內以一次為限。

申領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之被保險人，自免責期間屆滿後每屆保單週
年日仍生存且持續符合長期照顧狀態者。
分期保險金給付期間可選擇10年或20年。
給付期間不超過分期保險金給付屆滿日註2之前一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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範例一 符合長期照顧狀態

範例二 符合完全失能狀態

以下為各自獨立範例，完整商品內容、給付限制與理賠實際情形以保單條款約定為準

範例說明

投保【全球人壽鑫享照長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LCE)】保險金額5萬元，繳費年期30年
期，分期保險金給付期間20年，年繳標準保險費36,800元，年繳應繳保險費36,248元(享
金融機構轉帳保費折讓1.5%)。

68歲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為長期照顧狀態，並於83歲身故，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共給付
15年。

免責期間90日 第1年 第2年 第14年 第15年
診斷確定為

長期照顧狀態
免責期間屆滿 次一保單

週年日
身故

600,000元 9,600,000
元

長期照顧
一次保險金

分期保險金給付期間(15年)

分期保險金給付期間(20年)

總給付金額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50,000元每月給付

給付項目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

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

-

第1~15年

600,000元/限1次

50,000元/每月

600,000元

9,000,000元

分期保險金給付年度 給付金額 累計給付金額

給付項目

完全失能一次保險金

完全失能分期保險金

-

第1~20年

600,000元/限1次

50,000元/每月

600,000元

12,000,000元

分期保險金給付年度 給付金額 累計給付金額

60歲初次因重大車禍意外導致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節缺失，經醫師診斷判定符合完
全失能狀態，完全失能分期保險金共給付20年，並於83歲身故。

診斷確定為
完全失能狀態

次一保單
週年日

分期保險金
給付屆滿日

身故
第19年 第20年第1年 第2年

12,600,000
元600,000元

完全失能
一次保險金

總給付金額
完全失能分期保險金

50,000元每月給付

35歲照先生

理賠總給付金額
累積已繳保險費(26年)

12,600,000元
942,448元

理賠總給付金額
累積已繳保險費(30年)

9,600,000元
1,087,440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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長期照顧狀態

進食障礙 移位障礙 如廁障礙 沐浴障礙 平地行動障礙 更衣障礙

完全失能狀態

生理功能障礙(參考巴氏量表)

認知功能障礙(參考臨床失智量表)

經專科醫師依巴氏量表(Barthel Index)或依其它臨床專業評量表診斷判定符合下列六項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Activities of Daily Living, ADLs)持續存有三項(含)以上之障礙。

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為持續失智狀態，且依臨床失智量表(Clinical Dementia Rating 
Scale, CDR)評估達中度(含)以上者。

※詳細內容請詳保單條款附表二完全失能程度表。

（完整商品內容與給付限制請參閱保單條款）

被保險人經專科醫師診斷判定，符合下列之生理功能障礙或認知功能障礙二項情形之一者

一目失明及一上肢腕關
節缺失者或一目失明及
一下肢足踝關節缺失者

一上肢腕關節及
一下肢足踝關節
缺失者

兩上肢腕關節缺
失者或兩下肢足
踝關節缺失者

雙目均失明者

四肢機能永久完全
喪失者

中樞神經系統機能遺存極度障害或胸、腹部臟器機能遺存極度障害，終身不能從事任何
工作，經常需醫療護理或專人周密照護者

永久喪失咀嚼或言語
之機能者

1

4

7

5 6

2 3

生理功能障礙成立條件 6項符合3項(含)以上

認知功能障礙成立條件 臨床失智量表評估達中度(含)以上

日常生活自理能力

記憶力 定向感 解決問題能力 社區活動能力 家居嗜好 自我照料

臨床失智量表評估項目

持續失智狀態係指按「國際疾病傷害及死因分類標準」第十版(ICD-10-CM)，如保單條款附表一所列項目，中度(含)
以上表示CDR大於或等於2分，非各分項總和。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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全球人壽鑫享照長期照顧終身健康保險(LCE)
115年1月1日全球壽(商研)字第1150101015號
長期照顧一次保險金、完全失能一次保險金、長期照顧分期保險金、完全失能分期保險金(本商品因費率計算已考慮脫
退率，故無解約金。)

商 品 名 稱
備 查 日 期 及 文 號
給 付 項 目

:
:
:

全球人壽長期照顧保險分期保險金申領文件調整批註條款
115年2月2日全球壽(商研)字第1150202017號

商 品 名 稱
備 查 日 期 及 文 號

:
:

消費者投保前應審慎瞭解本保險商品之承保範圍、除外不保事項及商品風險，且於購買本商品前，應詳閱各
種銷售文件內容，本商品之預定附加費用率最高25.19%，最低16.65%；如要詳細瞭解其他相關資訊，請洽
本 公 司 業 務 員 、 服 務 據 點 / 服 務 中 心 ( 免 付 費 及 申 訴 電 話 ： 0 8 0 0 - 0 0 0 - 6 6 2 ) 或 網 站 ( 網 址 ：
www.transglobe.com.tw)，以保障您的權益。
稅法相關規定之改變可能會影響本保險之給付金額。人壽保險之死亡給付及年金保險之確定年金給付於被保
險人死亡後給付於指定受益人者，依保險法第一百十二條規定不得作為被保險人之遺產，惟如涉有規避遺產
稅等稅捐情事者，稽徵機關仍得依據有關稅法規定或納稅者權利保護法第七條所定實質課稅原則辦理。實質
課稅相關實務案例，敬請參閱全球人壽網站-實質課稅原則說明。
本簡介因篇幅有限，僅能摘錄要點。保險契約各項權利義務(包括保險給付之相關條件、限制等)皆詳列於保
單條款，消費者務必詳加閱讀瞭解，並把握保單契約撤銷之時效(收到保單翌日起算十日內)。
本保險商品受人身保險安定基金保障，其詳細保障範圍及條件皆依相關法令辦理。
本商品非存款商品，無受「存款保險」之保障。
本商品免責期間為九十日。
本商品幣別：新臺幣。
全球人壽保留承保與否及隨時調整專案內容之權利。

終身，最高保障到100歲。保險的保障期間

10年或20年。分期保險金給付期間

年繳：一年繳1次。
半年繳：一年繳2次。
季繳：一年繳4次。
月繳：一年繳12次。

保費的繳費繳別

每期保險費(含附約保費)最低須為1,500元；月繳件首期須繳付2個月保險費，亦即
其保單首期保險費最低須為3,000元。

最低保險費限制

可以選擇自行繳納、信用卡繳費或金融機構轉帳。保費的繳費方式
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享有1.5%保費折讓。
首期選擇自行繳納且續期選擇金融機構轉帳者，享有1.5%保費折讓。
續期保費選擇自行繳納者，享有1%之保費折讓。
集彙團體人數5人(含)以上且首期經由金融機構轉帳繳費或自行繳納且續期選擇
金融機構轉帳者，可享2%保費折讓，惟不再另享有金融機構轉帳保費折讓。

繳費方式的保費折讓

可以附加特定附約。附加附約的限制

10年期：16歲~65歲。
15年期：16歲~65歲。
20年期：16歲~60歲。
30年期：16歲~50歲。

保費的繳費期間/
可以投保的年齡範圍

最低保額：1萬元。
累積最高保額：5萬元。
投保金額以「千元」為增加單位。

投保金額的限制

以下內容為投保規則之摘要，詳細內容請以本公司最新版新契約投保規則為準投保規則

注意事項

全球人壽保險股份有限公司         110台北市信義區市民大道六段288號16樓         免付費服務及申訴專線：0800-000-662

全壽行宣A115006 115.02 P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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